
住民入住作業流程圖： 

 

 

 

 

 1.專人介紹本家申請入住規定（含對象、費用、檢
附證件、體檢項目等）。 

2.告知辦理流程。 
3.安排參觀行程。 

 
1.自行到家申請者，填寫申請表。 
2.受理榮民服務處轉介。 

 

1.體檢表 3個月內（基本理學檢查、胸部 X光、糞
便、血液常規、生化檢查、尿液常規）正本一
份。 

2.驗證：身分證、榮民證、退伍令證、支付證、郵
局存摺各影本一份、印章。 

3.有配偶者，單身入住須附配偶同意書。 

4.保健組體能健康評估。 

5.社工及護理人員完成申請進住訪視紀錄。 

保健組長複核。 

受理諮詢 

受案登記 

審核各項表單 

 

複核 

隨到隨辦 
輔導組長複核。 

 

1.發文日期一個月內辦理報到。 
2.準備相關證件（金融定存單、公文、照片、保
證人身分證、印章）。 

3.自行入住(必要時由隸屬榮服處派員協助進
住)。 

依新進住民報到單逐項辦理： 

1.辦理報到驗繳相關證件。 

2.填寫各項表單及契約書。 

3.分配房舍。 

4.繳交各項費用。 

5.堂長親自訪視與說明，服務人員協助進住並帶

領參觀環境及說明相關事項。 

辦理入住手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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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收費標準表          

一、服務費：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（一）每人每月費用：安養床-新台幣 6,000 元。 

（二）採全數歲入繳庫。 

二、伙食費：係參酌就養榮民伙食費額度調整之。 

（一）每人每月費用：新台幣 4,050 元。 

（二）全數用於榮民伙食，一次收繳半年費用存入 375 國庫機關專

戶，無息保管。 

三、保證金： 

保證金於簽約時，應繳交二個月服務費之金融機構定存單（質權設

定本家）由本家集中保管，退住時存單原件退還。 

安養房：新台幣 1 萬 2,000 元 

四、保證金、服務費及伙食費，依據輔導會相關規定調整時，辦理

調整。 

 


